
 

 

补考工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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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下发补考通知 

基础部、思政部、文体部、建设信息工程系（计

算机基础课）拟定各系各级学生补考方案，安排

基础课考试命题工作。 

教务处协调基础部、思政部、文体部、建设信息工程系与各系

部,确定并公告公共基础课补考时间。 

各系安排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补考命题

工作。 

各系在补考周内编制考试安排表,落实监考老师,巡考考务人员,

并将公共基础课补考安排,于考试前两周报于基础部、思政部、

文体部和信息系。 

基础部、思政部、信息系负责印制并封装公

共基础课试卷,并于考试前一天将试卷发于

各系部 

各系负责印制并封装专业课、专业基础课

试卷 

监考老师在考前 20 分钟到系考务办公室领取试卷 

考试 

违纪学生材料报教务处 

考后三天内完成阅卷并登录成绩,同时将补考成绩单报系部办公室 

试卷交系部存档 


